创新学校资产丢失调查报告及处理意见
2018年9月11日，创新学校对外租赁到期，接独山子校区综合办通知，资产处前往独山子校区，监督资产回收交接工作，资产处李巧萍、艾之海；综合办陈晓玲、张旭、杨柳意、刘华等；克拉玛依市创新学校常国全参加资产交接。

交接工作在创新学校现场进行，资产按照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公房出租合同（合同编号DZB2018M11）》合同规定及资产处提供的原学院资产管理平台上的《创新小学资产明细表》进行，交接过程中，发现有部分资产丢失（详见附表）。出租方管理人及承租方负责人对资产丢失事实无异议，并在资产交接单签字认可。

2018年9月18日，院长办公会议，要求相关单位落实履行资产出租合同。2018年9月28日，学院“学转促”办公室下达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“学转促”工作任务落实督办函》，2018年9月29日学院资产处前往独山子校区落实督办。

2018年9月29日上午在综合办会议室召开专项会议，资产处艾之海，综合办陈晓玲、张旭、杨柳意、古丽克孜参加会议；艾之海主持会议，会议落实以下几项工作：

 1、综合办陈述2018年5月2日由独山子综合办签订的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公房出租合同（合同编号DZB2018M11）》合同已经履行完成，相关租赁费用已经按照合同上交学院财务。（已经向财务核实）

 2、查询与克拉玛依市创新学校长期签订的相关房屋租赁合同，至会议期间没有资产租赁初期实物移交单，目前所交接的资产明细为学院原资产管理平台提供的资产明细。

 3、2018年9月11日初次交接缺少的6套办公桌椅，综合办已经在督办前收回。
 4、丢失或损坏的资产数量及原值：缺少8个桌几，1200元*8=9600元，丢失未收回；缺少两套过水热，2个*480元个=960元；缺少房门5个*200元/个=1000元（不含门框）；缺少串钢暖气片24组（2.4米/组*24组=57.6米），57.6米*80元/米=4608元，

     对丢失的资产按照《克拉玛依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损坏、丢失赔偿处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克拉玛依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常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》及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仪器设备及家具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；给予赔偿，

（1） 缺少8个桌几，原值1200元*8=9600元，赔偿金额为9600元/17年*（18-14）年=2259元；

（2） 缺少两套过水热，原值2个*480元个=960元，赔偿金额为960元/8年*（10-12）年=0元；赔偿残值100元（过水热投用于2006年，使用年限10年；按照废钢市场价）
（3） 缺少房门原值5个*200元/个=1000元（不含门框）；赔偿金额为960元/17年*（18-32）年=0元；（查询财务资料：创新学校投用于1986年）
（4） 缺少串钢暖气片24组（2.4米/组*24组=57.6米），原值57.6米*80元/米=4608元，赔偿金额为4608元/15年*（20-32）年=0元；赔偿残值1000元（按照废钢市场价）
5、 关于暖气片、房门丢失回复使用问题，经过市场调研及会议讨论提出以下建议：

（1） 暖气片由综合办提供现有旧暖气片；

（2） 综合办负责安排安装恢复使用，安装费用2400元（含配件）由克拉玛依市创新外国语学校承担。

（3） 缺少的门由综合办负责恢复，费用1000元，由克拉玛依市创新外国语学校承担。

（4） 过水热不再恢复。

6、 创新学校的房屋及其他资产已经收回，综合办负责后续管理。

7、 克拉玛依市创新外国语学校在租赁公房前交押金5000元，房屋交回后由于资产丢失或损坏需要恢复赔偿金额为：6759元。扣除押金后需要补交1759元。由综合办负责履行办理相关赔偿及合同履行手续。

8、 会议形成的建议由独山子综合办、资产处分别回复“学转促”办公室，督办工作落实情况。

9、 会议建议分别上报主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实施。
10、 会后在独山子综合办查询了以下相关资料：
（1）综合办提供的2018.09.11资料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内部固定资产管理人转移单》， 

（2）资产处提供的院资产管理平台上数据《创新小学资产明细表》；
（3）独山子综合办2018.05.02签订的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公房出租合同》，编号DZB2018M11；
（4）独山子总务处2012.10.12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；
（5）独山子总务处2014.7.30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；
（6）独山子综合办2017.10.01签订的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；
（7）独山子综合办提供的2009年4月25日财务押金5000元收款凭证《收款凭证》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处
2018年9月30日
